长城综执发〔2024〕4号
长治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
关于印发2024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的通知

机关各相关科室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，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：
现将《2024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
长治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4年3月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2024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，提升执法质量和水平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根据《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按照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长城发〔2021〕15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局执法工作实际，制定2024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省市依法治省、依法治市工作部署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以执法规范化建设为导向，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工作，持续改善城市环境秩序，推动城市管理执法水平不断提升。
二、检查事项

（一）对市容环境秩序的检查；
（二）对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的检查；
（三）对户外招牌设置的检查；
（四）对公共卫生间运行管理的检查；

（五）对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餐厨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等活动的检查;
（六）对行政审批部门审批的占用城市绿化用地、砍伐（移植）树木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；
（七）对城市古树名木养护情况检查。

三、检查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（二）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

（三）《城市绿化条例》

（四）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

（五）《城市公厕管理办法》

（六）《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》

（七）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

（八）《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》
（九）《山西省城乡垃圾管理条例》

（十）《山西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》

（十一）《长治市城市绿化条例》

（十二）其它相关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
四、检查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相关科室和单位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进一步提高认识、担当作为、守正创新、迎难而上，严格时间节点要求，压紧压实责任，按时保质完成工作，推动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升。
（二）严格规范执法。执法过程中，各相关科室和单位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安排检查的，要按照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（长城发〔2021〕15号）的要求开展工作，制定印发工作方案，检查完毕后及时公开检查结果；以专项检查、联合检查等方式开展的，要制定相应的检查方案。在检查中，发现需要处罚的案件线索，要留存好相关证据，并移交执法队进行查处。

（三）强化信息报送。为进一步掌握行政执法工作情况，加强分析研判，总结经验做法，补齐工作短板，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，各相关科室和单位在检查完毕后，要及时准确地将检查情况进行汇总，并确定专人负责，于检查完毕后将检查汇总情况报至局执法监督科。

附件：2024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分解表

附件
2024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分解表
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方式
	检查对象
	检查比例（频次）
	责任科室（单位）
	检查要求

	1
	对市容环境秩序的检查
	1.日常巡查

2.专项检查
	按照道路、区域对不特定被检查主体开展执法检查
	1.日常巡查：每周至少开展1次，每次不少于5条街道；

2.专项检查：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开展
	局市容监察科牵头、市综合执法队配合
	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做到公正、公平、文明、规范执法

	2
	对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的检查
	1.巡查抽查
2.双随机、一公开检查

3.联合检查
	施工单位
	1.巡查抽查：每季度1次，每次不少于10%；
2.双随机检查：每年1次，每次不大于20%；

3.联合检查：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开展
	局城市生态管理科牵头，市综合执法队配合
	

	3
	对户外招牌设置的检查
	巡查抽查
	主城区范围内的商户门店
	每季度1次，每次不大于阶段备案数的5%
	局城市精细化管理办公室牵头，市综合执法队配合
	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做到公正、公平、文明、规范执法

	4
	对公共卫生间运行管理的检查
	巡查抽查
	公共卫生间管理单位
	每季度1次，每次抽取不大于20%
	局市容环卫管理科牵头，市综合执法队、市容环卫管理中心配合
	

	5
	对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、餐厨垃圾收集、运输、处置等活动的检查
	1.专项检查

2.双随机、一公开检查
	垃圾消纳场、运输企业、处理企业等
	1.专项检查：根据工作要求适时开展；

2.双随机检查：每年1次，每次不大于20%
	局市容环卫管理科牵头，市综合执法队、市容环卫管理中心配合
	

	6
	对行政审批部门审批的占用城市绿化用地、砍伐（移植）树木的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
	联合检查
	行政审批部门审批的占用城市绿化用地、砍伐（移植）树木的事项
	根据工作要求，与市园林中心适时开展
	局公用事业科牵头，市综合执法队配合
	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做到公正、公平、文明、规范执法

	7
	对城市古树名木养护情况检查
	联合检查
	城市古树名木养护责任单位、责任人
	根据工作要求，与市园林中心适时开展
	局公用事业科牵头，市综合执法队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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